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27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3月05日14:3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0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3月

0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2月26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6年2月2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68号广垦商务大厦2座12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2、提案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2026年2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3、特别提示事项

（1）议案1.00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

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证明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证明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和持股证明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

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持股证明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截止日前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2026年3月4日16:00前传真或送达至公司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时间：2026年3月3日—2026年3月4日（其间交易日的9:00-11:00或14:00-16:00）。

5、信函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68号广垦商务大厦2座12楼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邮编：510610）
6、传真登记号码：020-83628691
7、邮箱：ytsy000691@163.com
8、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应携带前述对应的相关证件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小慧

电 话：020-83628691
传 真：020-83628691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68号广垦商务大厦2座12楼

邮政编码：510610
邮 箱：ytsy000691@163.com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91”，投票简称为“亚太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3月0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3月0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
年03月05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备注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28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控股股东北京星瑞启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星瑞启源”）出具的《告知函》，获悉星瑞启源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星瑞启源
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股）

44,5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59.33%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9.18%

质押起始日

2026-02-09

解除日期

2026-02-12

质权人名称

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

注：上述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星瑞启源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北京星瑞启源科
技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
数量
（股）

75,000,200

75,000,200

持股
比例

15.47%

15.47%

累计被质押
数量
（股）

0

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0.00%

0.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00%

0.0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合

计数量
（股）

0

0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75,000,000

75,000,00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100%

100%

三、备查文件

1、北京星瑞启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

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及《大股东每日变动明

细》。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23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2026年2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由董事长陈志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晓民回避表决，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晓民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26）。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于2026年3月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7）。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25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2026年度

预计与关联方河北亚诺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诺生物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沧州

临港亚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河北尚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信诺化工有限公司、乌海市兰亚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沧州亚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4,552.35万元。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意见：公司预计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公司就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流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刘晓民先生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2、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鉴于上述关联方均为公司现任董事刘晓民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刘晓民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

决。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合计

关联人

河北尚都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石家庄信诺化工有限公
司

沧州亚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小计

沧州临港亚诺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河北亚诺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乌海市兰亚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沧州临港亚诺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小计
—

关联交易内容

购买产品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
租赁

接受委托加工

租赁

—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
—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

市场价

市场价

—
—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100.00

3,000.00

2,000.00

5,000.00
690.00

1,500.00

142.35

2,332.35

1,620.00

5,500.00

7,120.00
14,552.35

2026 年 1 月已发
生金额

0.00

135.49

0.00

135.49
57.50

63.90

11.86

133.26

105.60

534.73

640.33
909.08

上年发生金额

149.13

1,776.69

0.00

1,776.69
690.00

1,138.75

106.76

1,935.51

982.40

363.00

1,345.40
5,206.73

注：（1）上述关联人均为公司现任董事刘晓民先生控制的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人。

（2）公司(包含子公司)与同一实控人控制下各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上

述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范围内合理调剂使用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内容和金额以签订

的合同为准。

（3）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及相关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最终数据将以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为准。

（4）本次预计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包含前期已预计的2026年1-2月的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亚诺生物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发生额未超过预

计发生总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合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关联人

河北尚都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信诺化工
有限公司

沧州临港亚诺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亚诺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小计

乌海市兰亚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临港亚诺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

小计

乌海市兰亚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

关联交易内
容

购买产品

购买原材料

租赁

接受委托加
工

租赁

—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

提供委托加
工

—

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前瞻性
预测，但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的情况确定，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一
定差异。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中，同一控制下各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均

未超出对应交易类别的预计总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
展需求和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已发生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定价公允，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实际发生金额
（含税）

149.13

1,776.69

690.00

1,138.75

106.76

1,935.51

982.40

363.00

1,345.40

228.15

5,434.88

预 计 金 额（含
税）

180.00

3,600.00

690.00

2,000.00

—

2,690.00

3,650.00

—

3,650.00

696.35

10,816.35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

59.58%

1.28%

—

100%

—

实 际 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异（%）

-17.15%

-50.65%

0.00%

-43.06%

100%

-28.05%

-73.08%

100%

-63.14%

-67.24%

-49.75%

披露日期及索引

2025年1月23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7）

2026年1月23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6 年
1-2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3）

—

2025年1月23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7）

2026年1月23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6 年
1-2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3）

—

2025年1月23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7）

—

注：（1）上述关联人均为公司现任董事刘晓民先生控制的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人。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包含子公

司)与同一实控人控制下各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各类关联交易合计

金额范围内合理调剂使用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内容和金额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3）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及相关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最终数据将以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河北亚诺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民

注册资本：8904.2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大街19号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推广服务。消杀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生物技术研发；精细

化工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药品的生产及销售；饮料、保健食品的生产及销售；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及销

售；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无机防火保温板的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化妆品

生产；食品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化工设备、仪器仪表、化学试剂、五金机电产品的销售；劳务派遣；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总资产为 576,025,286.20元，净资产为

295,091,662.46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44,721,437.25元，净利润为-15,894,524.80元。

2、沧州临港亚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民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地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大道(纬二路)7-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兽药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

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生物

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总资产为 132,451,269.10元，净资产为 9,
913,703.48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10,505,309.74元，净利润为-8,269,112.05元。

3、河北尚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健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注册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大街19号1号楼418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

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食品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总资产为 3,035,073.94元，净资产为 198,
236.97 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754,515.04元，净利润为497,255.95元。

4、石家庄信诺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新明

注册资本：600万元

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祁连街95号润江慧谷大厦02-1610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危险品按许可证批准范围经营）、化工设备、仪器仪表、生化试剂、生化分析

设备、五金、机电产品、陶瓷制品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法律规定需专项审批的，未批准前不得经

营）。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总资产为 30,973,524.50元，净资产为 12,
553,627.91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14,927,893.80元，净利润为1,218,678.18元。

5、乌海市兰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书建

注册资本：1610 万元

注册地址：乌海市乌达区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总资产为 60,789,759.09元，净资产为 19,
889,487.82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15,475,789.22元，净利润为-11,191,827.25元。

6、沧州亚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广轩

注册资本：16001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促进中心515室 。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总资产为 178,208,325.46元，净资产为

155,607,683.34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0.00元，净利润为-1,628,398.32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亚诺生物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河北尚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石

家庄信诺化工有限公司、乌海市兰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沧州亚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公司现任

董事刘晓民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述单位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在过往的交易过程中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所有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

交易中的定价惯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协议签署

本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涉及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将由公司及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

实际需要，在预计金额范围内与上述关联方签订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持续的、经常性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子公

司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根据自愿、平等原则进行磋

商和交易，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26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担保金额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诺化工”）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

要，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诺化工”）拟在向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维明路支行（以下简称“沧州银行”）申请的9,700万元

银行借款结清后，继续在沧州银行维明路支行办理不超过9,700万元的银行借款，借款期限为1年。

为保障、支持亚诺化工上述银行借款申请事项，公司及亚诺化工的其他股东暨关联方河北亚诺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诺生物”）拟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上述银行借款提供51%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4,947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届满之日起三年止，最终担保方式、担保期限等条款以实际签署的协

议为准；本次担保为无偿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提供反担保。

2、亚诺化工的其他股东暨关联方亚诺生物拟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提供49%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的最高额为4,753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届满之日起三年止，最终担保方式、担保期限等

条款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本次担保为无偿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提供反担保。

3、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本次审议担保金额

包含正在履行的担保，生效后，前次审议剩余金额自动失效。最终借款金额及担保以银行实际审批为

准。

（二）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6年2月13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6年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关联方亚诺生物为亚诺化工9,700万

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因亚诺生物为公司现任董事刘晓民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亚诺

生物为公司的关联方，其为亚诺化工提供担保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刘

晓民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

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公司及关联方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签署有关协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河北亚诺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晓民

3、注册资本：8904.28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大街19号

5、经营范围：生物技术推广服务。消杀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生物技术研发；精

细化工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药品的生产及销售；饮料、保健食品的生产及销售；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及

销售；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无机防火保温板的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化妆

品生产；食品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化工设备、仪器仪表、化学试剂、五金机电产品的销售；劳务派遣；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6、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576,025,286.20

295,091,662.46

2025年度1-6月（未经审计）

44,721,437.25

-15,894,524.80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555,929,710.01

309,904,210.76

2024年度（经审计）

122,661,060.74

-161,373,926.33

7、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亚诺生物为公司现任董事刘晓民先生控制的企业及亚诺化工的少数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亚诺生物为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关联方亚诺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5日

3、注册资本：12,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晓民

5、注册地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张仲景路7号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农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饲料添加剂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7、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427,185,605.58
188,765,528.66
126,000,000

155,827,779.55
238,420,076.92

44.19%
2025年度1-9月（未经审计）

352,618,668.25
-4,861,705.47
-4,982,164.06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523,542,324.45
263,877,941.24
126,000,000

230,775,692.13
259,664,383.21

50.40%
2024年度（经审计）

443,007,956.50
-9,311,486.83
-15,551,570.84

8、与上市公司关系：被担保人系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亚诺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51%
49%
100%

出资金额（万元）
6,120
5,880
12,00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向沧州银行申请的9,7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51%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4,947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届满之日起三年止，最终担保方式、担保期

限等条款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本次担保为无偿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提供反担保。

2、亚诺化工的其他股东暨关联方亚诺生物拟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向沧州银行申请的9,700万

元银行借款提供49%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为4,753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届满之

日起三年止，最终担保方式、担保期限等条款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本次担保为无偿担保，不收取任

何担保费用，也不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需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签署，实际情况以最终签署的

担保协议为准；本次担保协议签署生效后，公司与亚诺化工、沧州银行签订的编号为 2020年保字第

1023044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编号为2025年变字第0330000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变更协议》

终止。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原则，由关联方亚诺生物按出资比例无偿为亚诺化工提供不超过4,753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为无偿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无反担保。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方亚诺生物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9,700万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无偿担

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提供反担保；本次关联方为亚诺化工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能更好

地满足亚诺化工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稳健的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及关联方为控股子公司亚诺化工9,700万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符合亚诺化工的业

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稳健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亚诺化工为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具备偿债能力，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时亚诺化工其他股东亚诺生物按出资比例提供了同

等担保，且为无偿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

及关联方为控股子公司9,700万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是基于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

要，且由公司及关联方亚诺生物按出资比例无偿提供同等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经营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提交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刘晓民先生应按规定回

避表决。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6年年初至今，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类型主要包括日常关联交易及关联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人民币14,552.35万元，2026年1月实际已发生金额为909.08万元；关联

方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4,753万元。

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6,400.5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余额为6,400.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6,480.91万元）的比例

为-98.76%，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亚诺化工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提供担保；目前本公司及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的情况。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24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执行《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而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本由323,270,000元变更为484,905,000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对《公司章程》对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2025年11月26日，公司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院”）作出的（2025）甘

01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及（2025）甘01破5号《决定书》，兰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广州万顺技

术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27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

易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5）。

2025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兰州中院作出的（2025）甘01破5号《民事裁定书》，兰州中院裁定批

准《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
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4）及《甘肃亚太实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的161,635,000股股票全部

转增完毕并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公司

总股本由323,270,000股增至484,905,000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

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1）。

因执行《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而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

本由323,270,000元变更为484,905,000元。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对应

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23,270,000元。

第二十条 公司发起人及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一）1992年11月，公司经海南省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琼股
办字[1992]21号文批准，以原海南寰岛旅游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为
主体，由中国寰岛（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海口信托咨询公司、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发起，以

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募集后总股份为16000万股。
（二）1996年10月，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琼证办[1996]124号
文批准，公司向部分法人股股东回购4800万股股份，回购后总股

份减至11200万股。
（三）1996年12月，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琼证办[1996]201号
文批准，公司按1:0.8的比例进行缩股，缩股后总股份减至8960万

股。
（四）1997年1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7]31
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100万股，总

股份增至12060万股。
（五）1997年7月，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1995、1996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6股

转增4股，总股份增至24120万股。
（六）1998年7月，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琼管字[1998]51号文
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上字[1998]61号文批准，
公司实施1998年度配股方案，每10股配1.5股，实际配售后总股

份增至25818万股。
（七）2006年9月，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暨通过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

5股，公司总股本增至32327万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32327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32327万股。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4,905,000元。

第二十条 公司发起人及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一）1992年11月，公司经海南省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琼股
办字[1992]21号文批准，以原海南寰岛旅游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为
主体，由中国寰岛（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海口信托咨询公司、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发起，以

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募集后总股份为16000万股。
（二）1996年10月，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琼证办[1996]124号
文批准，公司向部分法人股股东回购4800万股股份，回购后总股

份减至11200万股。
（三）1996年12月，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琼证办[1996]201号
文批准，公司按1:0.8的比例进行缩股，缩股后总股份减至8960万

股。
（四）1997年1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7]31
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100万股，总

股份增至12060万股。
（五）1997年7月，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1995、1996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6股

转增4股，总股份增至24120万股。
（六）1998年7月，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琼管字[1998]51号文
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上字[1998]61号文批准，
公司实施1998年度配股方案，每10股配1.5股，实际配售后总股

份增至25818万股。
（七）2006年9月，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暨通过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

5股，公司总股本增至32327万股。
（八）2025年12月，公司因执行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
准的《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按照每10股转
增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增至48,490.5

万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48,490.5万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48,490.5万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余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作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员代表公司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相关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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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6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15:00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晓店街道金桂

路108号，宿迁双星国际酒店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2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人，代表股份720,454,1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824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32人，代表股份359,418,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8587%。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745人，代表股份1,079,872,2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6835%。其中，参与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742人，代表股份154,313,2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2435%。

3、公司现任董事9人，出席会议9人，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

次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崔洋律师、宋雨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股东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00《关于修订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66,238,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75%；反

对12,575,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6%；弃权1,057,99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5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679,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1649%；反对12,575,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95%；弃权

1,057,9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85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崔洋律师、宋雨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1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部分产品
拟中选国家集采药品接续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康源”）
于近日参加了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接续采购办公室”）组织
的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的投标工作（以下简称“本次接续采购”），根据接续采购
办公室于2026年2月10日发布的《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莱
美药业及湖南康源部分产品拟中选本次接续采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拟中选企业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康源制药有限
公司

品种名称
培美曲塞注射剂

埃索美拉唑（艾司奥美拉唑）口服常释剂型

埃索美拉唑（艾司奥美拉唑）注射剂

替米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伏立康唑口服常释剂型

紫杉醇注射剂

甲泼尼龙注射剂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剂

氨甲环酸注射剂型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剂

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剂
氨曲南注射剂

甲硝唑注射剂型

适应症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和恶性胸膜间皮瘤。

胃食管反流病，与适当的抗菌疗法联合用药根除幽门螺杆菌，与使
用非甾体抗炎药治疗相关的胃溃疡治疗。

胃食管反流病，急性胃或十二指肠溃疡出血，降低成人胃和十二指
肠溃疡出血内镜治疗后再出血风险，预防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

血。
成年人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

治疗成人和2岁及2岁以上儿童患者的真菌感染。
治疗卵巢癌、乳腺癌、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以及艾滋病相关性卡波

氏肉瘤。
除非用于某些内分泌疾病的替代治疗，糖皮质激素仅仅是一种对
症治疗的药物，包括：抗炎治疗、免疫抑制治疗、治疗血液疾病及肿

瘤、治疗休克、内分泌失调及其它。
敏感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急性或慢性、局限性或全身性原发性纤维蛋白溶解亢进所致的各
种出血。

作为临床营养方案的一部分，适用于高分解和/或高代谢状态的患
者。

成人需要阿片水平镇痛的中重度急性疼痛的短期治疗。
治疗敏感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

治疗和预防厌氧菌感染。

本次接续采购拟中选产品的拟中选价格、拟中选数量及拟供应区域以接续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

终数据为准，采购周期为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

二、本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拟中选产品品种2024年度合计销售收入为10,618.89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为4.68%；2025年前三季度合计销售收入为6,607.42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未经审计）比例为3.39%。

本次接续采购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成采购联盟，委托江苏省、河

南省和广东省牵头，对原国家组织集采1-8批协议期满的品种，开展全国统一接续采购工作。在采

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接续采购中选产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若后续签订采购

协议并实施，将有利于促进上述拟中选产品的销售和市场拓展，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长

远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拟中选产品的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以及带量采购后市场销售执行情况尚具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